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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为什么不走直路
河流为什么不走直路？ 最

根本的原因就是， 走弯路是自
然界的一种常态， 走直路是一
种非常态。 因为河流在前进的
过程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
碍，有些障碍是无法逾越的。所
以，它只有取弯路，绕道而行，
也正因为走弯路， 让它避开了
一道道障碍， 最终抵达了遥远

的大海。
其实，人生也是如此，当人

们遇到坎坷、挫折时，也要把曲
折的人生看做是一种常态，不
悲观失望，不长吁短叹，不停滞
不前， 把走弯路看成是前行的
另一种形式、另一条途径，这样
你就可以像那些走弯路的河流
一样，抵达那遥远的人生大海。

导读 ： 以工程资金需求为名向他人
借款，并全部用于偿还欠账和赌博，到期
无法偿还借款，应认定为诈骗罪。区分行
为人“借款不还”的性质，应充分考虑行
为人借钱时的主观故意、 有无偿还能力
以及对所借款项的使用情况等综合因
素。

【案情】
公诉机关：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 被告人： 罗某。 2012 年 9
月，罗某结识了李某。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1 月，罗某虚构自己在重庆做工程需要
资金的事实，以高额利息为幌子，多次向
李某口头提出借款。 李某先后将其管理的
扶贫互助资金 231.91 万元私自挪用给罗
某。至案发前，罗某归还李某 27.6 万元，其
余 204.31 万元借款全部用于偿还债务和
赌博。

【审理】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

审理后认为， 罗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

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依法判处罗某有期徒刑 11 年， 并处罚金
50 万元。

罗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认为其
与李某之间是借贷关系，不构成犯罪。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罗某在其已欠下巨额外债，又无稳定
收入来源的情况下，隐瞒其无力偿债的财
务状况， 虚构在重庆做工程差钱的事实，
并以高利息为诱饵，使李某误认为罗某有
可靠的投资项目，具有偿还能力，而挪用
公款 231.91 万元交由罗某使用。 罗某在骗
得资金后， 除极少部分归还被害人外，将
其余资金全部用于偿债、 赌博和日常开
销，未对所借资金进行妥善的保存或合理
投资，导致无法归还。 罗某与李某之间虽
然名义上是借贷关系，但实质上罗某是在
无偿还能力情况下，多次以借为名，骗取
他人巨额财物，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借钱不还”型诈骗，即借贷式诈骗，

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借贷
的形式，骗取公私财物的诈骗方式。 此类
犯罪在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由于犯罪人
通常都是披着民间借贷的面纱实施，而且
多发于亲戚、朋友、熟人之间，因此与民事
案件中的债权债务纠纷有一定的相似之
处， 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必须进行严格审
查，防止将债务纠纷作为犯罪处理，避免
打击无辜。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
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使受
害人陷于错误认识并“自愿”处分财产，从
而骗取数额较大以上公私财物的行为”。
借贷式诈骗和民间借贷之间在表现形式
上有什么区别呢？

一是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不同。诈骗人
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即行为人在
借钱时就具有不归还的意图。 诈骗罪以行
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主观构成

要件的，因此，诈骗人“借钱”只是其虚构
的幌子，主观上根本没有归还的意图。 而
正常的借贷人在借款时却具有归还的意
思，往往只是因为客观原因造成债务不能
及时归还。

二是行为人采取的方式不同。诈骗人
在借款时都会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
的手段， 导致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如
虚构借款用于某种投资或营利性的活动，
又如虚构自已的财务状况，使被害人误信
其有归还的能力。 而正常借贷中，借款人
往往会如实的告知其借款用途，很少采用
欺骗的方法。

三是行为人对借款的态度不同。 诈
骗人在骗得财物后不会考虑归还财物，
因此在财物的使用上毫无顾虑和节制，
直接造成财物的灭失， 如将借款用于赌
博、吸毒或个人挥霍 ;而民间借贷中，借
款人本身具有归还借款的能力， 或者将
借款用于可产生合法收益的途径， 以保
障归还借款。

“借钱不还”可能构成诈骗罪
侯 迅

将游衡岳过汉阳双松亭
留别族弟浮屠谈皓

【唐】李白
秦欺赵氏璧，却入邯郸宫。
本是楚家玉，还来荆山中。
丹彩泻沧溟，精辉凌白虹。
青蝇一相点，流落此时同。
卓绝道门秀，谈玄乃支公。
延萝结幽居，剪竹绕芳丛。
凉花拂户牖，天籁鸣虚空。
忆我初来时，蒲萄开景风。
今兹大火落，秋叶黄梧桐。
水色梦沅湘，长沙去何穷。
寄书访衡峤，但与南飞鸿。

古都邯郸，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灿
烂。 文人雅士，纷至沓来；遗诗留词，不计其数。
本报搜集了一批以“邯郸”二字入诗词或标题
者摘发，以娱读者。

邯郸诗词选（七）

博平郑太守自庐山千里
相寻入江夏北市门见访
却之武陵立马赠别

【唐】李白
大梁贵公子，气盖苍梧云。
若无三千客，谁道信陵君。
救赵复存魏，英威天下闻。
邯郸能屈节，访博从毛薛。
夷门得隐沦，而与侯生亲。
仍要鼓刀者，乃是袖槌人。
好士不尽心，何能保其身。
多君重然诺，意气遥相托。
五马入市门，金鞍照城郭。
都忘虎竹贵，且与荷衣乐。
去去桃花源，何时见归轩。
相思无终极，肠断朗江猿。

朱德庸漫画选登

结论：这家公司每个人都是工作狂。

开会前把这份
报告赶出来。

吃中午饭前把这份
资料赶出来。

下班前把这个
报价表赶出来。

跳楼自杀前把这个
开会记录赶出来。

结论：这个老板最过分。

老总，您忘了
签会议记录。

老总，您忘了回
客户王先生电话。

老总， 业务拓展计
划您忘了批准。

“老赖”禁乘飞机高铁
2015年 7月 6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第 1657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
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的决定》，自 2015 年
7月 22日起施行。 主要内容是：

一、 明确将信用惩戒的范围拓宽至限
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经营必需的有关消
费。 此次修改首先将原司法解释名称修改
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
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 拓宽了限制
消费措施的范围。 并对“高消费”的内容作
了相应修改，规定对于拒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法院可以采取
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以及“非
生活或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

二、 明确规定对失信被执行人应当采取
限制消费措施。 失信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律
义务的恶意更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应当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各种方式的信用
惩戒。 对恶意更高的失信被执行人全面采取
限制消费措施。

三、 增加了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内
容与力度。 一是增加对乘坐 G 字头动车
组列车全部座位、 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
以上座位的限制。 二是加大对单位被执
行人及其相关责任人员的限制力度，单
位被执行人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明
确禁止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
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 实际控制人
4 类人员实施高消费及有关消费行为。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
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部分条文

第三条 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
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
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

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
（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

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

装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

所办公；
（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六）旅游、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乘坐 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

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
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
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
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因私消费以
个人财产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可以向执行

法院提出申请。 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
准许。

第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设置举报电话
或者邮箱，接受申请执行人和社会公众对被
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的
举报，并进行审查认定。

第十一条 被执行人违反限制消费令
进行消费的行为属于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为，经查
证属实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 予以拘留、罚
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
任。

有关单位在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
知书后，仍允许被执行人进行高消费及非生
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的，人民法院可
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

（摘自中国法院网）

邯郸紫山诗六首
范社岭

一
滏沁绕紫山，庙宇祥云边。
紫气生发地，咫尺滏水源。

二
青山驻忠魂，绿水留仙贤。
良马服君王，不朽留人间。

三
滏水东渐碧万顷，紫气西来瑞全城。
欲知晴雨问此山，三县鸡犬鸣紫峰。

四
云霞夕照顶金盔，双塔高耸插金缨。
日月同辉竞相耀，百花争艳郁青青。

五
自古贤达修身地，马氏祖先赵奢冢。
登山怀旧祭先古，弘扬传统树新风。

六
抓铁有痕踏有印，脚踏实地求真经。
莫学赵括书满腹，纸上谈兵终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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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 信

在江南赠宋五之问（节选）
【唐】骆宾王

姑苏望南浦，邯郸通北走。
北走平生亲，南浦别离津。
潇湘一超忽，洞庭多苦辛。
秋江无绿芷，寒汀有白蘋。

腹有诗书气自华
在我看来，读书之要在于提升气质。

人通过读书， 在幽幽书香潜移默化的熏
陶下， 自可化浊俗为清雅， 变奢华为淡
泊，转促狭为开阔，令偏激为平和。

古人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
对读书之于造就人的气质的最好诠释。
气质，说到底，其实是一个人对学习、工
作和生活的一种态度。 坚持多读书，人
就会逐步改善人生的态度， 进而不断提
升属于自己的独特气质。 著名学者张中
行说过：“我主张多读书， 念的书多了，
脑子里装着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甚
至西方的康德、 爱因斯坦等等， 一般的
几张钞票是看不起的。 ”“善养吾浩然之
气”，代表着古人修养的最高要求。 文天
祥慷慨就义后， 人们发现， 在他的腰带
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
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
今而后， 庶几无愧。 ” 文天祥的坚贞不
屈、英勇就义，不就是他毕生读书学习、

修养积累的结果吗？
无独有偶， 蒋逸人是鲁迅笔下蒋瑞

藻的儿子。“文革”时，要他交代已故父亲
“反动文人”的罪行，他带上鲁迅的书，去
问造反派头头：“鲁迅是反动还是革命
的？ ”头头说当然是革命的。 他又问那对
鲁迅有帮助的是什么人？ 头头说当然也
是革命的。他就翻开鲁迅的书给他们看，
鲁迅说他读了蒋瑞藻的书“颇获裨助”，
造反派头头哑口无言。 在那个人人不敢
多言逆来顺受的年代， 他敢与造反派叫
阵，靠什么？ 靠的就是气质———由知识、
智慧和正义打造的勇士之气。

人的容貌自会有好差， 虽说通过化
妆差的容貌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改观，但
这只是“治标”之举而非“治本”之策。 诚
如一位台湾化妆师所言：“化妆只是最
末的一个枝节， 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
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 让一个人改
变生活方式， 睡眠充足， 注意运动和营

养，这样她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
妆有效得多。 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
质，多读书、多思考、多欣赏艺术……”。
读书改变气质， 是因为书中有“骤雨初
霁晴日丽天的束束彩虹， 沉沉黑夜划破
苍穹的道道闪电， 乌云散去妆点西天的
抹抹晚霞”， 读书者手捧心仪已久的书
籍， 在抖动的书页里， 与高尚的智慧的
人们进行着心灵的沟通， 时时享受着书
籍中那些充满人文精神的生活； 是因为
读书者总是心无挂碍、 崇尚俭朴， 看淡
人世间的功名利禄， 经得起诱惑， 耐得
住寂寞。 如此读书，读书如此，读书人不
就是在净化自己的人生、 实现灵魂的泅
渡吗？ 曾国藩说过这样一番话：“人之气
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变
换气质， 古之精相法者， 并言读书可以
变换骨相。 ”他还说：“书味深者，面自粹
润。 ”“面自粹润”， 不仅是指肉体的面
部，更是指精神的内在。 否则，就很难理

解林语堂所言：“章太炎脸孔虽不漂亮，
王国维虽有一根辫子， 但他们是有风韵
的。 ”精神气质的美，当比任何肉体的美
重要，且无可替代。

读书，能否真正提升一个人的气质，
关键取决于读书的目的和方法。如果，以
“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
中自有颜如玉”是求，功利心十足，陷于
“匆匆忙忙、嘈嘈杂杂，混混沌沌、晕晕乎
乎”的境地，怎能造就从容、优雅的气质？
读书，若拒绝阅读经典，拒绝精致阅读，
哪怕读得再勤奋再多，亦无济于事，充其
量，不过沦为“两脚橱柜”而已，与提升气
质无关。

人，不能选择改变容貌，但可以选择
改变气质；人，要选择改变气质，就必须
选择读书———因为只有读书， 才可以让
人充实灵魂世界而变得越来越自信，变
得越来越超凡脱俗， 变得越来越有高雅
的气质。

蒋美柳

夷门歌
【唐】王维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
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
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
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
非但慷慨献良谋，意气兼将身命酬。
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偶然作六首·其五
【唐】王维

赵女弹箜篌，复能邯郸舞。
夫婿轻薄儿，斗鸡事齐主。
黄金买歌笑，用钱不复数。
许史相经过，高门盈四牡。
客舍有儒生，昂藏出邹鲁。
读书三十年，腰间无尺组。
被服圣人教，一生自穷苦。

（作者为邯郸市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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